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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2019 年 9 月 9 日至 27 日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阿尔巴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贝宁*、巴西、保加利亚、智

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斐济、

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海地*、匈牙利、冰岛、爱尔

兰*、意大利、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墨

西哥、摩纳哥*、蒙古*、黑山*、荷兰*、北马其顿*、挪威*、巴拉圭*、波

兰*、葡萄牙*、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瑞典*、瑞士*和乌克兰：决议草案 

 42/… 死刑问题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回顾《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所有其他相关

国际人权文书，并重申所有国家均须履行其在国际人权法之下的义务， 

 又回顾《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

书》， 

 还回顾大会关于暂停使用死刑问题的 2007 年 12 月 18 日第 62/149 号、2008

年 12 月 18 日第 63/168 号、2010 年 12 月 21 日第 65/206 号、2012 年 12 月 20 日

第 67/176 号、2014 年 12 月 18 日第 69/186 号、2016 年 12 月 19 日第 71/187 号

和 2018 年 12 月 17 日第 73/175 号决议， 

  

 * 非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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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4 年 5 月 25 日第 1984/50 号决议附件所列确保面

临死刑者受到保护的保障措施，以及在执行经社理事会 1989 年 5 月 24 日第

1989/64 号决议和 1996 年 7 月 23 日第 1996/15 号决议所载准则方面的规定， 

 回顾人权委员会关于死刑问题的所有决议，其中最后一项是 2005 年 4 月 20

日第 2005/59 号决议， 

 又回顾人权理事会 2011 年 9 月 28 日关于秘书长就死刑问题提交报告的第

18/117 号决定、理事会 2013 年 3 月 21 日关于被判处死刑或被处决者子女的人权

问题小组讨论会的第 22/11 号决议、理事会 2013 年 3 月 21 日关于死刑问题高级

别小组讨论会的第 22/117 号决定，以及理事会关于死刑问题的 2014 年 6 月 26

日第 26/2 号、2015 年 10 月 1 日第 30/5 号和 2017 年 9 月 29 日第 36/17 号决议，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死刑问题的各项报告，在最新的一份报告中，秘书长研究

了恢复使用死刑对人权的影响，他具体注意以下方面：使用死刑与国际人权义务

不符，死刑仅限用于“最严重的罪行”，对任何未直接和非故意致死的其他罪行

适用死刑并不相称，以及恢复死刑对正当程序保障的影响，1 

 确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死刑问题高级别小组讨论会的报告，2 根

据该报告，小组讨论会最后指出，无歧视地适用死刑是几乎不可能的，因此，为

了避免不可逆转的司法不公和任意杀戮，不应适用死刑， 

 铭记处理与死刑有关的人权问题的各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的工作，包括酷刑

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法外处决、即审

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法官和律师的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反恐

中注意增进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工作， 

 又铭记条约机构为处理与死刑相关的人权问题而开展的工作， 

 认识到争取废除死刑的区域和次区域文书和倡议的作用，这些文书和倡议在

有些情形中致使死刑的使用得到禁止， 

 欢迎废除死刑的国际趋势仍在继续， 

 又欢迎许多国家目前暂停使用死刑， 

 注意到一些实行不同的法律制度，具有不同的传统、文化和宗教背景的国家

已经废除死刑，或者目前暂停使用死刑， 

 深感痛惜的是，使用死刑致使面临死刑者和其他受影响者的人权遭到侵犯， 

 注意到人权事务委员会表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凡

已废除死刑的，均不得重新启用，废除死刑在法律上不可逆， 

 又注意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缔约国重新启

用死刑属于违反国际法， 

 回顾《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 6 款称，《公约》的任何缔

约国不得援引本条的任何部分来推迟或阻止死刑的废除，同时铭记人权事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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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表示，尚未彻底废除死刑的缔约国应走上一条不可逆的路径，争取在可预见的

将来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完全废除死刑， 

 注意到人权事务委员会表示：“最严重的罪行”一词的解读必须严加限制，

仅指涉及故意杀人的极严重罪行；未直接或非故意致死的罪行，例如企图谋杀、

腐败和其他政治经济罪行，武装抢劫、海盗行为、绑架、毒品和性犯罪，虽然性

质严重，但决不能作为判处死刑的依据， 

 表示关切的是，若干国家将死刑适用范围扩大到非直接和故意致死的恐怖主

义罪行，这些罪行可能没有达到“最严重的罪行”之高度， 

 强调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将死刑作为对某些具体行为方式的惩罚，例如通奸、

亵渎、同性恋、叛教、成立政治反对团体或冒犯国家元首等，对这类罪行保留死

刑的缔约国属于违反其国际义务， 

 又强调秘书长关于死刑问题的报告3 称，并无证据表明死刑比其他惩处方法

更能威慑毒品相关罪行或其他罪行， 

 谴责恢复死刑，特别是对任何不够“最严重的罪行”的罪行恢复死刑， 

 回顾，特别是在死刑案件中，各国必须确保所有人享有公正审判和正当程序

保障，并在诉讼的每一阶段给予充分的律师协助，包括在拘留和逮捕期间，不带

有任何歧视， 

 强调《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规定，外国国民获得领事协助，是对在国外面

临死刑者实行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 

 又强调，在使用死刑方面缺乏透明度，对被判死刑者和其他受影响者的人权

有直接的影响， 

 确认对研究死刑问题以及就此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展开辩论的兴

趣， 

 1. 促请所有国家遵守国际义务，保护面临死刑者和其他受影响者的权

利； 

 2. 吁请尚未加入或批准《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二项任择议定书》的国家考虑加入或批准这项议定书； 

 3. 吁请已废除死刑或暂停使用死刑的国家不要恢复使用死刑，并提醒作

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并已废除死刑的国家，不得重新启用

死刑； 

 4. 吁请仍然适用死刑的国家将死刑限用于“最严重的罪行”，并从国家

法律中撤销任何对不涉及故意杀人的罪行，例如对不涉及故意杀人的与毒品或恐

怖主义相关的罪行等适用死刑的规定； 

 5. 吁请各国遵守其在《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36 条之下的义务，向外

国国民告知其与有关领馆联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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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吁请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提供相关资料，按性别、年龄、国籍和其他

适用标准分列，说明本国使用死刑的情况，特别是指控情况、被判死刑人数、待

受死刑人数、已执行处决的人数、或者死刑被撤销、经上诉后减刑及获大赦或赦

免的数量，以及关于已预定执行的死刑的情况，这有助于在国内和国际上展开知

情、透明的辩论，包括就国家在使用死刑方面的义务展开辩论； 

 7. 请秘书长在死刑问题五年度报告的 2021 年补编中，专门讨论实行和适

用死刑的各个阶段引起的对面临死刑者和其他受影响者享有人权造成的影响问

题，具体注意死刑的使用和判处缺乏透明度对享有人权造成的影响，并向人权理

事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提交该补编； 

 8. 决定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六届会议即将举行的两年一度的死刑问题高级

别小组讨论会将讨论与使用死刑有关的侵犯人权问题，特别是使用死刑是否对犯

罪率具有威慑作用的问题； 

 9.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组织这次高级别小组讨论会，并与

各国、相关联合国机构、机关、条约机构、特别程序和区域人权机制，以及议

员、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国家人权机构进行联络，以确保各方参与小组

讨论会； 

 10. 又请高级专员办事处编写一份小组讨论会简要报告，并将报告提交人

权理事会第四十八届会议； 

 11. 决定根据理事会工作方案继续审议这一议题。 

 

     

 


